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圆墩林场场部厂房拆除监理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根据《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我局拟开展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圆墩林场场部厂房拆除监理服务项目采购工作，现诚发布采购公告，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项目概况
采购单位：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项目名称：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圆墩林场场部厂房拆除监理服务项目
项目编号：JYCG-DECL-2025-30934
预算控制价：3.78万元。
采购信息：（一）项目概况
圆墩林场拟根据《深圳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办法》《深圳市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对场部厂房进行拆除报废处置。共计一栋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为1893.98m2，层数为二层。我场现决定对选定拆除单位的拆除工作进行监理工作
（二）项目技术需求
1.服务内容：能在规定时限内依据《深圳市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要求对深汕特别合作区圆墩林场场部厂房拆除工作开展监理工作。
2.服务要求：
（1）拆除工作完成之日起14天内出具相关监理材料。材料须符合相关管理办法及申请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关房屋拆除文件需求。
（2）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职称证书。投标人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房屋拆除工程监理的服务能力。 
（3）服务成果：《深圳市房屋拆除工程管理办法》第七条中房屋拆除备案应提交材料中监理相关所涉项。
（三）项目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本项目工期自拆除工作完成之日起14天内出具相关监理材料。
2.付款方式：自测绘监理成果验收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 根据乙方支付申请，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100%的款项。
3.质量考核验收标准：符合政策规定。
二、要求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备工程监理资质。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6.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7.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注：“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以及“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为供应商信用信息的查询渠道。
三、报价文件组成部分
1、报价单、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均加盖公章）。
2、公司营业执照、人员资质文件、公司资质文件、信用查询记录（加盖公章）、相关项目经验（合同关键页及验收报告）。
4、 评选标准
1、报价文件质量审查：报价文件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完整，格式规范，盖章完整，报价文件合法合规。
2、资质审查：公司资质、人员资质满足要求，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报价文件审查。
4、以最低价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
五、报价文件发送期限及方式
[bookmark: _GoBack]1、本次采购公告期限:自2025年8月1日上午9:00至2025年8月7日下午6:00截止。
2、供应商投标（上传投标文件）必须先行办理注册手续，具体请按照深圳公共资源交易网/交易服务指南/资料下载/深圳自行采购系统用户操作指引（供应商）相关内容指引办理。
3.招标文件获取方式：登录“深圳政府采购自行采购系统（https://trade.szggzy.com/ggzy/center/#/login）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25年7月31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胡工，17611000917）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